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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鼓励民资参与银行重组(4月10日)

文章作者：

  《国际金融报》消息，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积极参与有关中国银行业机构的重组改造，民营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不存在法律障碍。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4月９日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  

  近年来，关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议论较多。“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银监会有必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回应。银监会对民营

资本进入银行业总的态度是：区分两种准入，欢迎民营资本，防止关联交易，审慎设立机构。”唐双宁说。 

  “银行机构的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准入上，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已出现了一大批民营

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的商业银行。至于有的银行目前没有民营资本，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法律上的障碍。” 

  唐双宁表示，在资本准入问题上，监管机构注重两条原则：第一，相关民营资本不能借入股银行业机构从事关联交易；第二，坚持所有

权和经营权分离，严格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只有精通银行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才能担任银行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民营

资本的所有者当然地成为高级管理人员。” 

  唐双宁说，在机构准入上，监管机构一直持审慎态度。但这并不是针对民营资本，而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目前银行

业潜在风险仍然较大、熟悉银行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十分紧缺等等。 

  据介绍，目前，在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金融机构中，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没有禁止民营资本参与商业银行的设立；对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民营资本历来都是这类机构资本金的重要来源；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均没有限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规定。  

  唐双宁说，民营资本已进入到我国银行业的各个领域，民营资本已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去年末，据对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统计，国家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外资股及民营股的占比分别为23.95％、

30.79％、14.33％、12.07％；2002-2005年，民营股增加65.54亿股，增长率为144.9％，民营股占比增长1.24％，而同期国家股、国有

控股企业法人股的占比分别下降0.76％、17.19％。 

  浙商银行作为成立时间不长的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占其总股本的85.71％。民生银行作为一家成功上市的股份制商业

银行，民营资本占其总股本的55.04％。 

  据对我国115家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统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外资股、民营资本股的占比分别为41.66％、

17.34％、4.17％、29.42％，民营资本占比仅次于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2002-2005年，民营股占比增长10.19％，同期国有控股企业法

人股、地方财政股的占比分别下降4.33％和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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